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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回溯与反思（一） 

——兼论研究方法的转型 

周 菁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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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程序作了大幅度修订，但对刑事证据部分

仅仅作了细微的调整。实践证明，现行的证据制度已经根本无法满足诉讼制度改革和司法实

践的迫切需要，但这也为学术界研究刑事证据制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围绕现行刑

事证据制度的各种弊端以及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对我国如何构建一套完善的

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以及证据规则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伴随着大量关于

刑事证据的专著、论文、教材的不断涌现，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已基本上形成繁荣的学术景

象，并成为诉讼法学乃至整个法学领域中的一个亮点。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年来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从总体上勾勒出学术界自1996年以来

对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概貌与发展脉络，指出学术界在刑事证据法学中的共识与分歧，力所

能及地揭示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对学者们形成观点的推

演思路进行必要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存在严重缺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反思，提

出未来研究刑事证据法学的合适进路。但考虑到刑事证据制度的内容十分庞杂，理论界对于

刑事证据的研究亦是浩如烟海，仅以一篇论文的份量似乎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中国

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现状，本文将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思路：第一，以近年来学术界在证据法

学领域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分析的对象；第二，以研究方法作为分析问题的主线；第

三，以证据法学中的重大理论范畴和学者们的分歧为主，对于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一

笔带过，不再纠缠细节问题。 

  

一、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个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石，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证据法

学理论体系和具体证据制度的科学建构。对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主要是围绕传统

证据法学理论中的认识论来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学术界很少有

人再固执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下简称认识论）就是证据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但

对于认识论能否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学者们仍存在较大分歧。此外，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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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认识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一）如何看待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如何看待认识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焦点问题。由于研究方法上的

差异，对于认识论能否作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

种观点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在分析认识活动与诉讼活动关系的基础上，仍然主张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是因为诉讼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要受认识规律即认

识论的制约。而诉讼活动的首要任务在于查明案件事实，因此公安司法人员只有按照认识论

这一普遍规律才能查明案件事实，保证主观符合客观，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1]而另一种观

点则主张从诉讼目的、程序正义、实用主义哲学、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等角度来看待证据法

学的理论基础，认为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一系列法律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

程。如果以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不仅对一系列证据规则、裁判事实的可接

受性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与论证，无法为证明模式的建构提供指导，而且在实践中极容易导

致诉讼的理想结果以及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受到强调和重视，而使得司法程序和诉讼过

程的价值受到忽略，甚至助长程序工具主义、过程虚无主义的观念。因此，不从认识论这一

理论困境中解脱出来，不重新为证据法学确立理论基础，就无法将一系列科学的证据规则确

立在证据法之中，也难以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2] 

由此看来，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研究进路存在较大差异所造成的。前

者以哲学的眼光来研究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强调运用证据的活动及其规律、证据规则必须

服从认识论这一普遍规律，以认识论为指导。而后者力求从证据法学本身来研究它的理论基

础，但并不否定认识论本身的正确性，亦非贸然否认诉讼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强调将

认识论强行植入证据法学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给我国证据规则的科学构建带来消极影

响。相比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强的“理论推导”色彩，有过分轻视诉讼活动的特殊个性之

嫌。换句话说，以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的“不可辩驳

性”，但是，一旦将这种观念投放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去，就会面临种种困惑和窘境，无助

于对证据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后者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实际功能出发的研究思路，可能会

弥补前者在研究思路上的缺陷，从而为证据制度的研究提供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 

随着近年来程序正义、价值论等理论的兴起，学术界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注入了

许多新的元素。如果以是否坚持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为划分标准，对于证据法学

理论基础的重构，在学术界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些对认识论情有独钟的学者仍然坚持主张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此外，

考虑到程序正义、价值论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将司法公正[3]、程序正义理论[4]、法律价

值及平衡、选择理论[5]等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但对于为何没有将认识论继续作为证据

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学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6] 

而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彻底地摆脱了认识论的束缚，反对将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

的理论基础，主张另辟蹊径，重构我国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一种观点认为，重新确立证据

法学的理论基础需要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所要考虑的首要

问题不应仅仅是案件事实真相能否得到准确揭示问题，而更重要的应当是发现事实真相所采

用的手段和方式如何具备正当性、合理性、人道性和公正性问题。因此，证据法学理论基础

的重新建立要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以形式理性观念和程序正义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

础。[7]另一种观点从刑事证据的意义在于为裁判者提供认定刑事案件的根据出发，认为刑事

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应当着眼于裁判者对事实认定的合法性（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8]

还有学者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以探索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意义为出发点，主张适

当借鉴实用主义哲学的合理因素是重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可行途径。[9] 



由此看来，随着学术界对认识论的反思与检讨，认识论在证据法学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开

始发生了根本动摇。这无疑有助于学术界摆脱哲学问题随意对证据法学的入侵，避免在一些

不相干问题上纠缠不休，从而使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步入正轨，逐渐缩小分歧。实际

上，除了对认识论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之外，学者们似乎都倾向于接受将程序正义理论或者价

值论作为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三）小结 

通过学术界对传统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深刻反思，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经取得重

大突破。其突出表现在于几乎没有人再一味坚持认识论就是证据法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唯一

理论基础，而程序正义理论和价值论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认识论作为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支柱性理论，仍然对部分诉讼法学者发挥着习惯性的影响。因

为，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认识论不是证据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但不能忽略的是，认识论

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而诉讼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因此认识论仍然是证据法学的理

论基础之一。 

表面看来，从哲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将认识论作为证据法学的一个理论基础的确具有理

论上的某种优势。但这种观点在推论过程中始终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即研究证据法学理论

基础的目的。显然，如果一种理论不能为证据制度提供合理的解释或者发挥其理论上的指导

意义，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作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认识论之所以不能作为证据法学理论

基础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此。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认识论是以如何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为己任，

但非常不幸的是证据制度恰恰以规范发现事实真相的程序为要旨，甚至一系列证据规则直接

妨碍了事实真相的发现。这表明，证据规则和认识论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证据法学的

理论基础根本不可能从认识论那里找到正确的答案。为此，我们主张对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

的研究应当彻底抛弃认识论，真正地将证据法学作为一种法学学科来研究，而不是将其作为

证据学来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区分侦查程序中的证据问题与审判程序中的证据问题，因为前

者是以发现真相为目标，而后者是以解决纠纷为目标，二者目标不同决定了对证据问题的研

究方法及其内容也不相同，也影响到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正确认识。这就需要研究证据规

则到底是以那个程序中的证据问题为主导。如果将二者合而为一或者混为一团进行研究，必

然面临自相矛盾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在我们看来，证据规则仅仅存在于审判程序之中，

而在审前程序中似乎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证据规则可言。看到这一点，既有助于跳出认识论的

禁锢，又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从而恢复证据法学的本来面目。 

  

二、刑事证据的概念与属性 

证据的概念与属性是刑事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证据

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证据是否具有主观性、如何认识证据的客观性、重新界定证据的基本属性等方面。就

其研究趋势看，证据的主观性、证据能力、证明力等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认可。 

（一）证据的概念 

对于证据的概念，长期以来，受成文法的影响，无论是修改刑事诉讼之前还是之后，权

威观点均主张“事实说”，认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近年来，学者们

在反思和质疑“事实说”的基础上，对证据的概念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根据说”[10]、

“法律存在说”[11]、“命题说”[12]、“载体说”[13]、“多重定义说”[14]等。目前，

较有影响的是“根据说”和“多重含义说”。“根据说”认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

据。尽管“多重含义说”有多种版本，表述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证据

进行了界定：从证据内容上看（证据的实质定义），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证据形式上

看（证据的形式定义），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从证明关系上看（证据的功能

定义），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或者方法。显然，上述各种观点主要是从“静态”的角



度来研究证据的概念，因而仍难令人信服。为此，有学者主张以“动态”的角度来看待证据

的概念，认为刑事证据的形成一般经历三个基本阶段：“客观证据阶段”、“主观证据”阶

段、“定案根据”阶段。“客观证据”阶段不过是我们对证据形成的一种基本假定，这些

“客观事实”能否被收集起来还尚未可知。而“定案根据”阶段不过是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

的最终结果，这些“定案根据”究竟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还有待于证据规则的规范和约

束。因此，“主观证据”阶段应为我们确立证据概念的根据，即将证据界定为进入人们主观

认识领域的“证据材料”。但与此同时应当树立如下观念：“证据材料”转化为法院定案的

根据，必须具备事实和逻辑上的可采性以及法律上的可采纳性，即证明力和证据能力。[15] 

（二）证据的属性 

伴随着对证据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学者们就证据是否具备主观性进行了争论。[16]大致

说来，凡坚持“事实说”的学者，一般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并不包含主观性，而凡否定

“事实说”的学者，无不主张证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对传统的

“证据三性说”进行了反思和质疑，认为三性证据说不仅违背了诉讼的运行规律，不符合认

识论原理，而且具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偏向，容易导致程序虚无主义[17]，证据的本质属性是

关联性和合法性，并不包括证据的客观性[18]。 

（三）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习惯于用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来概括证据的基本属性，而很少

有人使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来概括证据的属性。但随着我国学者对西方国家证据法学的逐步

了解，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开始逐步进入理论界的学术视野。目前，学术界对于证据能力、证

明力的基本含义与特征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尚存在一定分

歧。 

受传统证据三性说的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证据能力的产生必须以先有证明力的存在作

为前提，没有证明力存在这个先决条件，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证明力的产生则丝

毫不依赖于证据能力。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也就不具备作为证据出现

在事实裁判者面前的法律资格，事实裁判者应尽量避免接触这类证据；只有在某一证据的证

据能力没有问题或者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前提下，该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才可以成为裁判者考虑

的对象；需要排除某一证据的证据能力时，该证据不仅不应作为法庭“定案的根据”，而且

根本就不应出现在法庭之上。因此，应当建立起证据能力为证明力之前提的观念。[19]显

然，“证明力优先说”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从本源问题或者哲学的角度（即静态）来考察证

明力与证据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证据能力优先说” 受到了英美法系证据规则的影响，在研

究思路上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即动态）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观点更

具有操作性。此外，还有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认为，证据力（证明力）再强的证据材料，如

其无证据能力就不应被采纳；同样，证据能力再完备的证据材料，如其不具备证据力，则对

案件真相的查明毫无疑义。因此，证据力和证据能力是互为前提的，二者辩证地统一于证据

之中。[20] 

（四）小结 

同20世纪80年代证据两性说与三性说之间的争论相比，近年来学术界对证据的概念与属

性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第一，学术界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概念

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第二，证据的主观性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越来越受

到学者们的认可。第三，借助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这两个概念，理论界对证据的概念与属性的

研究逐步趋向科学。 

当然，理论界对于证据的概念与属性问题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和一些模糊认识，甚至在研

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前者如证据的概念、证据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等。后者如



一些学者对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信息、测谎结论等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争论等。[21]客观地

说，证据的概念和属性并不是一个令人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为什么

在一系列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呢？我们认为，这与部分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不无关系。

首先，研究证据的概念和属性问题应当从应然角度出发，而不应该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具体

规定中寻找答案。尤其当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有关规定存在自相矛盾时更应如此。然

而，许多学者恰恰没有注意这一点。其突出的表现在于不遗余力地去试图解释本身存在重大

缺陷的某些成文法条文的合理性。显然，这种保守的研究方法缺乏必要的学术批判精神。其

次，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习惯于以形而上的研究方法来解释证据的概念与属性问题，但非常

不幸的是，证据问题常常是一个形而下的实践问题、经验问题。一味地以形而上的方式思考

证据的概念与属性问题，不仅不能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反而使证据的概念和属性越发

扑朔迷离。 

由此看来，为了减少分歧和避免无谓的争论，对于证据概念与属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在

研究思路上寻找灵感。一方面，需要破除证据的客观属性或者真实性神话，尤其是不能动辄

将客观性问题带入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研究当中。否则，必将制造新的混乱，到底什么是证

据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另一方面，亟待摒弃将证据的三性与证据能力、证明力搅和在一起

进行研究的方法，应当将研究的重心放在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尤其是证据能力上面

来。原则上，只要某个东西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

应当作为证据看待。这是一个经验问题、逻辑问题，法律不应当也无法人为地预先设置它们

的表现形式、大小强弱，而只能交给法官凭着良心、逻辑、经验等进行自由心证或者自由裁

量。证据能力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专门的法律问题，包含着人们的一系列价值判断与选择

过程，法律对其完全可以预先进行设定。以什么标准、什么规则以及什么方式来设定证据的

证据能力，不仅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证据规则的发展状况，而且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

水平与文明程度。因此，证据规则的核心应当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证据规则的研究与构建，不应当过多地关注证据的证明力，而应当集中

在证据的证据能力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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